花溪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方案
(2025年-2029年）
(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55号）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－2019）、《贵阳市烟花爆竹经营储存燃放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省、市、区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布点规划指导思想
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按照“保障安全、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、严格准入、适度竞争”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口分布、区域面积、地理条件、交通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，合理规划布局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，努力促进我区烟花爆竹经营布局更趋合理、经营秩序更趋有序，形成一个安全规范、便民便利、竞争有序，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、人民生活需求和安全生产要求相适应的烟花爆竹经营格局。
二、布点规划原则
（一）统一规划，依法依规。根据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：“符合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制定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”的要求，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由花溪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制定。具体实施过程：由区应急管理局制定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方案草案，按照《贵州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规定履行相应制定程序。经区应急管理局领导班子会议审核通过后，报区人民政府审定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，最后发文公布执行。
（二）合理布局，总量控制。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主要依据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口分布、区域面积、地理条件、交通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综合考虑，原则上布点规划数量以乡（镇、街道）为主体，为避免集中、连片经营，具体执行过程中可细化明确到具体村（居）。
（三）严格准入，确保安全。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省、市、区有关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要求，对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场所开展安全核查，通过严格准入、公平竞争的方式，进一步促进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的本质安全水平。
三、布点规划数量分布
结合近年来花溪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行政许可实际情况，2025年至2029年期间，全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布点规划数量以乡（镇、街道）为主体，严控布点规划数量上限和下限，具体每年布点规划数量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。
孟关乡、石板镇、青岩镇、燕楼镇、高坡乡等人口经济规模较大乡（镇），每年布点规划数量不低于5家（含5家），不高于8家（含8家）；麦坪镇、久安乡、黔陶乡、马铃乡等人口经济规模较小乡（镇），每年布点规划数量不低于2家（含2家），不高于5家（含5家）；溪北街道、清溪街道、贵筑街道、阳光街道等中心城区街道，可根据烟花爆竹禁售、禁放等要求或其他实际需求不设置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，每年布点规划数量不高于3家（含3家）。（详见附件1，花溪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分布表）
四、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（点）布点规划要求
1.禁售区域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；除法律法规明确的禁售区域外，花溪区禁售区范围可在每年花溪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行政许可工作方案中结合实际进行明确。
2.在零售店（点）周边100米范围内无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；零售店（点）周边100米范围内无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聚集场所；
3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之间的距离，不得少于50米；店内面积不得小于10平方米，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标准且不低于三级，当建筑物独立设置且与其他建筑相距超过12米耐火等级可为四级；
4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；
5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选址建筑楼层高度原则上不超过2层(含地下建筑及架空层)；
6.不设置防爆集装箱（防爆柜）销售；
7.城乡自建房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在申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时应符合《贵州省城乡自建房用作生产经营和租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黔府办发〔2023〕16号）规定;
8.满足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－2019）规定的条件；
9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五、布点规划解释与施行
（一）本布点规划方案有关政策由花溪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（二）本布点规划方案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（三）本布点规划方案在实施期间因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产生冲突的，以最新法律法规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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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花溪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
分布表(2025年-2029年）
	乡（镇、街道）
	布点规划数量下限
	布点规划数量上限
	备注

	孟关乡
	5
	8
	

	石板镇
	5
	8
	

	青岩镇
	5
	8
	

	燕楼镇
	5
	8
	

	高坡乡
	5
	8
	

	麦坪镇
	2
	5
	

	久安乡
	2
	5
	

	黔陶乡
	2
	5
	

	马铃乡
	2
	5
	

	溪北街道
	0
	3
	

	清溪街道
	0
	3
	

	贵筑街道
	0
	3
	

	阳光街道
	0
	3
	

	合计
	33
	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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